大同大學教師升等資格審查自評表(申請人填報)
	姓名
	
	單  位
	
	申請等級
	
	學術專長
	

	（逐項詳填「具體事實」）
自評項目
	類別
	項目
	自評內容
	具體事實

	
	    教學
	能力
	知識(技能)，教材選擇，授課內容，計畫性，教學技巧，領導統率力。
	

	
	
	責任心
	作業、測驗之質與量，教學準備充實度，授課、帶實習態度之認真度。
	

	
	
	成效
	學生的接受性，獲益性。
	

	
	
	其他
	準時上下課，有無缺課，教室管理。
	

	
	服務
	協調合作
	對學校教育理念、政策、規章、行事、會議及學術活動之參與等協調合作性。
	

	
	
	服務規律
	出勤及外出狀況。服務態度、工作表現。
	

	
	
	建教合作
	參與態度，件數內容價值。
	

	
	
	其他
	其他職務、交辦事項之成果或表現。
	

	
	研究
	1.研究主題、方法、能力
	

	
	
	2.代表作及參考作之學術及實務貢獻
	

	
	
	3.五年內且現等級期間研究整體表現
	

	
	
	4.著作內容與學位論文之關聯情形
	

	
	
	5.其他記述
	

	

	申請人簽章：                                                                                     年    月    日


流程： 申請人  →  系所組主管   →   系教評會   →   院教評會   →   校教評會

